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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
配套补贴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残

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》，根据《厦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厦残规〔2025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

做好我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，以普惠和特惠相结合的原

则，落实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，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，

以普通化、大众化辅助器具为主，重点解决残疾人最基本、最迫

切的辅助器具需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残疾人辅助器具是指能够有效地弥补或代偿因残

疾造成的身体功能减弱或丧失的器具。

第二章 补助对象

第三条 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对象分为以下两

类：

1.具有本区户籍持有第三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(以

下简称《残疾人证》)的残疾人。

2.具有本区户籍并能提供残疾评定定点医院或三级医院出

具的诊断证明的 0-6 岁残疾儿童。本办法中的“0-6 岁”指截至

申请补贴年度的 1 月 1 日年龄未满七周岁。七周岁以上的残疾儿

童需持有第三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
















